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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服務人員
• 長照服務法

§3：長照服務人員定義(簡稱長照人員)

指經本法所定之訓練、認證，領有證明得提供長照服務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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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服務人員
長照人員範圍如下：

一、照顧服務人員：照顧服務員、教保員、生活服
務員或家庭托顧服務員。

二、居家服務督導員。

三、社會工作師、社會工作人員及醫事人員。

四、照顧管理專員及照顧管理督導。

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長照服務相關計畫之個案評
估、個案管理及提供服務人員。



長照服務人員
資格
類別

職業類別 資格(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資格證明文件(擇一檢附)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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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
服務
人員

照顧服務員

一、領有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二、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
三、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關科、系、
組、所、學位學程畢業。

＊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明書
＊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
＊高中以上相關科系畢業證書

教保員

一、大專校院醫學、護理、復健、職能治療、物理
治療、教育、特殊教育、社會、社會工作、社會福
利、輔導、心理、兒童及少年福利、幼保、早期療
育、聽力、語言治療、老人照顧、長期照顧相關科、
系、所、學位學程畢業。
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領有教保員及訓練員
訓練結業證明書。

＊大專以上相關科系畢業證書
＊高中畢業且領有教保員結業
證明書

生活服務員

一、領有生活照顧服務相關訓練結業證明書。
二、具教保員、訓練員或照顧服務員資格。
三、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或保母人員職類
技術士證。
四、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關科、系、
組、所、學位學程畢業。

＊生活服務相關訓練結業證明
書
＊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
＊保母技術士證
＊具有教保員或照顧服務員資
格
＊高中以上相關科系畢業證書

家庭托顧服務員
一、領有家庭托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二、具教保員、訓練員、生活服務員或照顧服務員
資格。

家庭托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
書



長照服務人員
資格
類別

職業類別 資格(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資格證明文件(擇一檢附)

第二
條第
二款

居家服務督
導員

一、社會工作師考試及格。
二、大專校院社會工作、醫學、護理、職能治療、
物理治療、營養、藥學、公共衛生及老人照顧相
關科、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
三、大專校院非屬前款所列相關科、系、組、所、
學位學程畢業，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且具一年以上老人、
身心障礙者福利或照顧服務相關工作經驗。
四、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護理、老人照顧相關科、
組畢業，且具三年以上老人、身心障礙者照顧服
務經驗。
五、曾專職或專任照顧服務員五年以上。
六、領有居家服務督導員職前訓練結業證明書。

＊社會工作師證照
＊左方資格條件第二項之相關科、系、所、學
位學程畢業證書
＊專科(大專院校)以上學校畢業證書、左方資
格條件第三項之應考資格證明文件，及一年以
上老人、身心障礙者福利或照顧服務相關工作
經驗證明文件
＊高中(職)學校護理、老人照顧等相關科、組
畢業證書，及三年以上老人、身心障礙者福利
或照顧服務相關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曾專職或專任照顧服務員滿五年以上證明
＊居家服務督導員職前訓練結業證明書

第二
條第
三款

社會工作師 經社會工作師考試及格，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 社會工作師證書

社會工作人
員

一、 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以上社
會行政職系考試及格。
二、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社會行
政職系考試及格，並領有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
明書。
三、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
考試應考資格者。

＊左方資格條件第一項之考試及格證明文件
＊左方資格條件第二項之考試及格證明文件及
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
試應考資格之證明文件

醫事人員
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之人
員

醫事人員證書



長照服務人員-訓練

網域名稱 http://ltc-learning.org

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共同課程

第二條第一款之照顧服務人員，
不需接受此訓練

照顧服務員、教保員、生活服務員或家庭托顧服務員



長照服務人員-申請認證及發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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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服務人員-申請認證及發證

發證資料填寫說明(doc)

長照人員發證批次轉入檔(xls))

0619/發證資料填寫說明05.docx
0619/長照人員發證批次轉入檔.xls


長照服務人員-申請認證及發證
新北市長照服務人員認證申請應備文件




